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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布局，加强全县矿产资源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安全生产管理，有效落实“三管三必须”职责，提升非煤矿山行业管理水平和共同监管合力，促进非煤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厅字〔2023〕21号）、《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措施>的通知》（晋发〔2024〕10号）、《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非煤矿山行业管理若干事项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4〕10号）、《长治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治市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方案的通知》（长政发〔2024〕13号）、《长治市黎城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等相关文件政策法规，特制定本提升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围绕省、市决策部署，强化生态优先、聚焦产业提升，因地制宜、统筹兼顾，以强化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改善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条件，预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在对全县非煤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全县非煤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格局，提升安全生产水平，推动非煤矿山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设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长效机制。
（一）基本原则
1.明确目标，严格标准。紧盯全县非煤地下矿山数量较2022年下降20%，大中型矿山占比较2022年提高20%以上的工作目标。以省、市级生产规模、服务年限管控标准及新设矿山储量、规模中型以上管控要求为底线，确定最优规模、发展优势产能、形成优质产业，实现全县非煤矿山全面提升。
2.坚持政府引导，依法依规推进整治提升。以资源为基础，以矿业权为纽带，坚持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和市场运作相结合， 建立“政府牵头，多部门协同配合”、“全覆盖、无死角”共同监管网络，依法依规推进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工作。
3.坚持规划引领、分步实施，积极推进矿山升级改造。综合考虑开采现状、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和生态环境等因素，坚持统筹规划与有序开发并行、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严格按照《黎城县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黎城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及相关产业政策，对县域内非煤企业的开发利用现状、资源储量、生态和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治理义务履行等情况逐矿进行调查摸底。按照“关闭取缔一批、引导退出一批、升级改造一批、合理新设一批”的思路，坚持整治提升与优化产业结构相协调，引导非煤矿山因地制宜的开展中小型矿山机械化升级改造和大型矿山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积极推进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工作。
4.坚持统筹兼顾、公开公正的原则。保障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益，依法保护矿业权人合法利益，及时公开整治提升工作和矿业权出让信息，公正解决、处理有关问题，积极稳妥推进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工作，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二）目标任务
1.总体目标
进一步规范全县非煤矿产资源管理，强化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低效矿山企业关闭退出，加强生态建设，盘活存量资源，促进升级改造，激发行业活力。以全县所有非煤矿山为基础进行整治提升，整治提升后全县非煤矿山企业数量明显减少，产业实现全面转型升级和智能化绿色发展，形成生态文明优先，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发展格局。新建和改扩建整治提升后，各类矿山生产规模和服务年限达到省级管控要求。
2.主要任务
（1）矿山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
按照《黎城县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黎城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及相关产业政策，以我县矿产资源分布现状为依托，加快非煤矿山分类处置，重点做好铁矿采、选、冶及精深加工有机结合，建立规模化、智能化、成体系、集聚高效的铁矿基地建设；小矿到期不续，资源枯竭矿山关闭、严重违法矿山取缔，未达管控标准、长期停工停产的僵尸企业引导退出，有效减少非煤矿山数量。通过“双挂钩一达标”要求，科学配置非煤矿山矿业权，全县矿山企业基本实现矿山开发布局有序合理、开采规模结构整体优化。
（2）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率，有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后的新建及改扩建矿山企业要严格按照省级绿色矿山要求同步建设、生产，对地下开采矿山进行提升改造，实现一个采矿权仅有一个生产系统的目标。加强对共伴矿产资源及尾矿、废渣的综合回收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推进矿山企业建设智能化矿山平台，在矿山采场、工业场地、排土（渣）场等重要位置多方位安装智能监控系统。地下开采矿山安装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监测监控系统、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露天开采矿山实现视频监控、电子围栏、安全围栏全覆盖，提高矿山安全监控能力。
（3）矿山生态环境及安全生产状况明显改善。
通过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矿山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矿山基本建立“绿色、生态、环保”的开采模式。对采空区、露天矿山边坡、排土（渣）场边坡为重点的安全隐患、环境污染等问题彻底进行排查治理，严格执行“边开采、边治理”，地下矿山原则上采用充填采矿法，实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年度计划，保障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和土地复垦费合理规范使用，逐步恢复矿山生态环境功能逐步恢复，形成自身生态环境可持续良性发展、开发利用水平逐步提升、安全生产局面全面好转的新格局。
（4）矿山企业采矿用地进一步规范。
通过整治提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采矿用地保障政策，完善矿山企业采矿场、工业场地、排土（渣）场、选矿厂、尾矿堆放等地面生产用地土地手续，保障矿山企业采矿用地合理要求，加快推进“净矿”出让。
二、矿产资源基本情况
（一）矿产资源禀赋及分布情况
我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长治市北东部，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东邻河北省涉县、南连平顺县、长治市潞城区，西邻武乡县、襄垣县，北接晋中市左权县。地理坐标为东经113°10′03"～113°35′18"，北纬36°23′42"～36°52′45"，全县南北长约51km，东西宽约35km。全县国土总面积1113km2。
我县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不仅矿产储量（资源量）有一定规模，而且矿种也较多。截止目前，已发现矿产21种，其中有探明资源储量的矿产9种。煤：总储量为29226万吨；铁矿：累计查明资源储量10386.72万吨，截止2024年底保有资源储量3810.13万吨；钾矿：查明资源量14138万吨，预测储量10亿吨以上；石膏：查明资源储量108万吨，预估储量达3000万吨；磷矿：查明资源量314万吨；白云岩：查明熔剂用白云岩资源储量4682万吨，冶镁白云岩资源量为58889万吨；石灰岩：查明资源储量1500万吨，预估资源量15亿吨以上；花岗石：查明储量694.69万立方米；石英岩（硅石）：查明资源量为5200万吨，预估资源量约为10亿吨。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截止目前，我县共有矿山企业10座，其中铁矿4座、石膏矿1座、石灰岩3座、砖瓦用粘土2座。
1.采矿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矿山3座
（1）山西黎城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小寨铁矿，采矿许可证号：C1400002009112120052023，采矿权人：山西黎城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铁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70万吨/年，矿区面积：2.4129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9年7月4日至2026年7月4日。2024年12月底保有资源储量1073.16万吨。
（2）山西黎城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黄崖洞铁矿，采矿许可证号：C1400002014012120132910，采矿权人：山西黎城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铁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90万吨/年，矿区面积：2.0758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21年12月1日至2027年12月1日。2024年12月底保有资源储量2510.27万吨。
（3）山西黎城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彭庄铁矿，采矿许可证号：C1400002009112120052022，采矿权人：山西黎城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铁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45万吨/年，矿区面积：2.4262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4年9月24日至2025年9月24日。2024年12月底保有资源储量882.63万吨。
2.已过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保留矿山4座（铁矿1座、建筑石料用灰岩2座、石膏矿1座）。
（1）黎城县森宝矿业有限公司连街铁矿，采矿许可证号：C1400002014112110136324，采矿权人：黎城县森宝矿业有限公司，开采矿种：铁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10.00万吨/年，矿区面积：4.5023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20年11月27日至2022年12月31日。保有资源储量74.97万吨，其中332类资源储量23.69万吨，333类资源储量42.27万吨，334?类资源量9.02万吨。因办理延续登记资料不全，省厅下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2）黎城通达矿业有限公司下寨石料厂，采矿许可证号：C1404002009087130031189，采矿权人：黎城通达矿业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0万吨/年，矿区面积：0.0248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8年7月15日至2020年7月15日。2020年12月底保有资源储量56.04万吨。因位于黎左高速公路可视范围内，与II级公益林地重叠，市局下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3）黎城县汇源能源有限公司汇源石料厂，采矿许可证号：C1404002010047130111384，采矿权人：黎城县汇源能源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0万吨/年，矿区面积：0.0219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7年7月15日至2018年7月15日。2018年12月底保有资源储量45.8万吨。因与明长城保护范围重叠，市局下发不予受理通知书。2020年已全部恢复治理，共恢复面积为4.49公顷，新增耕地面积为2.52公顷。
（4）黎城西河南太平石膏有限责任公司，采矿许可证号：C1404002010127130090287，采矿权人：黎城西河南太平石膏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石膏，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5万吨/年，矿区面积：0.4470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7年10月30日至2018年10月30日。2018年12月底保有资源储量108万吨。因原三合一方案未编制完成，市局下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3.采矿许可证到期矿山（3座）
（1）黎城东胜红芳建材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号：C1404002009087130031185，采矿权人：黎城东胜红芳建材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0万吨/年，矿区面积：0.0547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21年11月9日至2024年9月9日，2023年12月底保有资源储量6.8万吨。现已到期，资源已枯竭。
（2）黎城胜德建材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号：C1404262009037120048998，采矿权人：赵中铭，开采矿种：砖瓦用粘土，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5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116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23年12月21日至2024年12月21日，2023年12月底保有资源储量4.139万立方米。现已到期，资源已枯竭，转型利用。
（3）黎城成鑫建材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号：C1404262009037120049213，采矿权人：黎城成鑫建材有限公司，开采矿种：砖瓦用粘土，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05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23年12月23日至2024年12月23日，2023年12月底保有资源储量1.431万立方米。现已到期，资源已枯竭，转型利用。
三、矿产资源整治提升内容
（一）工作对象
按照省级确定的标准，谋划、实施“关闭取缔一批、引导退出一批、升级改造一批、合理新设一批”工作要求，此次整治提升工作对象为全县所有持证保留非煤矿山，整治工作对象主要包括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生态环境管控要求、与各类自然保护地重叠、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资源枯竭、长期停产、重要公路铁路可视范围内等非煤矿山。
（二）工作标准及内容
1.关闭取缔一批
（1）对存在以下情况的矿山，应依据法定程序依法予以关闭取缔。
①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矿产资源开采的矿山；
②越界开采、以采代建、持勘查许可证采矿且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矿山；
③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县域“三区三线”范围等禁止采矿区域内的矿山；
④位于重要公路、铁路可视范围内的小型露天矿山；
⑤资源濒临枯竭、开采收益不足以支付生态成本的矿山；
⑥其他不符合《矿产资源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经县政府研究应当关闭取缔的矿山。
（2）拟关闭取缔矿山5座。
①黎城县汇源能源有限公司汇源石料厂，2017年该矿山因与明长城保护范围重叠，市局下达不予受理通知。2020年由县政府组织进行恢复治理并通过验收，予以关闭。
②黎城东胜红芳建材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于2024年9月9日到期，因资源枯竭，予以关闭。督促矿山企业编制矿山闭坑地质报告和矿山闭坑生态修复治理设计。
③黎城通达矿业有限公司下寨石料厂，有效期限至2020年7月15日。位于黎左高速公路可视范围内，未编制《矿山开发利用方案》“四合一”报告，市局下达不予受理通知。至今未申请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予以关闭。督促矿山企业编制矿山闭坑地质报告和矿山闭坑生态修复治理设计。
④黎城县胜德建材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于2024年12月21日到期，因资源枯竭，予以关闭（转型）。督促矿山企业编制矿山闭坑地质报告和矿山闭坑生态修复治理设计。
⑤黎城县成鑫建材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于2024年12月23日到期，因资源枯竭，予以关闭（转型）。督促矿山企业编制矿山闭坑地质报告和矿山闭坑生态修复治理设计。
2.引导退出一批
（1）对存在以下情况的矿山，积极引导退出。
①生产规模和剩余服务年限不达省级确定标准的矿山。具体为：生产规模小于30万吨/年铁矿、30万吨/年石膏矿、30万吨/年水泥用灰岩矿、50万吨/年露天采石场（含建筑用白云岩），以上矿种剩余服务年限少于5 年（不含基建期）。
②领取采矿许可证满一年，由于企业自身原因，一直处于停产停建状态且恢复无望的矿山。
③其他不适应产业发展趋势和要求，经县政府研究应当引导退出的矿山。
（2）拟引导退出矿山2座。
①黎城县森宝矿业有限公司连街铁矿，采矿许可证号：C1400002014112110136324，开采矿种：铁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10万吨/年，有效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因办理延续登记资料不全，省厅下发不予受理通知书。
该矿山为基建矿山，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矿山生产规模和储量规模均为小型；至今未完成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督促矿山企业编制矿山闭坑地质报告和矿山闭坑生态修复治理设计。
②黎城西河南太平石膏有限责任公司，采矿许可证号：C1404002010127130090287，开采矿种：石膏，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5万吨/年，有效期限至2018年10月1日。
长期处于停产状态，因未编制原“三合一”报告，市局下达不予受理通知，至今未申请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督促矿山企业编制矿山闭坑地质报告和矿山闭坑生态修复治理设计。
3.升级改造一批
（1）综合施策，督促指导保留矿山进行升级改造。
①加强矿山绿色发展。保留矿山要采用安全、绿色、环保、智能、高效的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加快升级改造，建成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化、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绿色矿山。已纳入省绿色矿山库的矿山，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巩固绿色矿山成果，向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②强化矿山安全生产。积极推广矿山新型适用安全技术及装备，加快推进铲装、运输机械化改造，以及矿山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和井下重点岗位机器人替代，最大限度减少高危作业场所人员数量；加快淘汰危及生产安全的落后工艺和设备。督促地下矿山建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监测监控系统、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鼓励地下矿山采用充填采矿法，不能采用的应严格论证，中小型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不得有4个及以上生产水平同时采矿。
③推进智能化矿山建设。以智能采矿、智能选矿、智能配送为主要方向，因地制宜积极推动中小型矿山机械化升级改造和大型矿山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加快打造一批自动化、智能化标杆矿山。
（2）升级改造矿山3座。
升级改造矿山3座，山西黎城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小寨铁矿、山西黎城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黄崖洞铁矿、山西黎城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彭庄铁矿。升级改造内容基本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①查清矿山企业各生产系统采掘现状，综合研判原各生产系统资源储量情况，完成矿区范围内深部探矿工作，编制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并评审备案、新增资源出让收益评估及新增资源储量出让、出让收益清缴工作、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及评审备案，颁发新的采矿许可证。
②按照省厅意见要求，编制矿山开采设计，将原有6个生产系统合并为3个生产系统，督促矿山提升原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监测监控系统、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
③按照绿色矿山发展要求，采用安全、绿色、环保、智能、高效的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建成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化、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绿色矿山；强化矿山安全生产，推广矿山新型适用安全技术装备，推进智能化矿山建设。
4.合理新设一批
（1）根据长治市黎城县矿产资源专项规划，结合我县发展实际，市场需求状况，按照“双挂钩一达标”的工作要求，确定最优生产规模，科学有序投放市级发证矿业权。
①要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在综合考虑县域内已设矿权、规划开采区块、市场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需求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先“关小”—关闭取缔和引导退出小型矿山，后“上大”—申请设置符合生态管控要求、满足市场供给需求、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型规模以上矿山。
②新设矿山在以能换能、区域平衡的前提下，应满足要求：矿床规模和生产规模均达到中型及以上；新设矿山年度生产规模与关闭矿山年度生产规模总和相挂钩，与退出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相挂钩（治理比例达到100%），新设矿山必须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③稳步推进“净矿”出让，加强矿业权出让前期准备工作，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等禁止限制勘查开采区域，合理确定出让范围，配合市级做好净矿出让工作，并做好与用地用林用草等审批事项和管理政策的衔接，以便矿业权出让后，矿业权人能够依法依规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正常开展开采工作。
（2）合理新设石灰岩矿权2宗。
《长治市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中，涉及我县开采规划区块7个。
按照“关闭取缔一批和引导退出一批”计划，2025年底我县全部关闭、退出3座石灰岩矿山，年生产规模总量减少30万吨，按照“双挂钩一达标”要求，我县新设矿山年生产规模总量指标远远不达全县产能需求，产能不足部分请示市政府调剂解决。
我县2025年拟设采矿权2宗：
①洪井镇子镇村石灰岩矿点，位于洪井镇子镇村，矿区面积0.2523km2，开采标高940m—1088m，预估资源储量6500万吨，生产规模拟设100万吨／年（具体储量、生产规模待相关地质工作完成后明确）。
②程家山镇大八山制碱用石灰岩矿点，位于程家山镇大八山村，矿区面积0.3188km2，开采标高：950m—1020m，预估资源量3000万吨。生产规模拟设50万吨／年（具体储量、生产规模待相关地质工作完成后明确）。
5.关闭取缔、引退矿山的补偿问题
本次关闭取缔的5座矿山、引退的2座矿山，由县政府聘请第三方资质部门进行现场实测后，在矿山全部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并经县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验收。按照省市关闭、引退矿山相关补偿政策并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研究确定具体补偿标准，补偿款从矿业权出让收益返还款中列支，并按规定退还剩余土地复垦费及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基金。未进行恢复治理和恢复治理后验收不合格的矿山，一律不予补偿，不予退还土地复垦费及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基金。由县人民政府组织重新进行矿山环境和土地恢复治理，费用从该矿山企业土地复垦费及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基金中列支，不足部分由该矿山企业承担。对2025年底前按晋发〔2024〕10号文件要求，到期后自行关闭的矿山，不予补偿。
四、工作安排
（一）现有矿业权处置 
整治提升方案批复后，县政府发布关闭矿山公告，组织规划和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划定关闭取缔、引导退出矿业权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上报市政府。同时对关闭取缔矿山停工停产，停止办理一切手续，划定修复治理期限，明确相关责任和责任人，由矿山企业对地面设施、设备予以自行拆除，逾期由属地镇政府牵头，各相关部门配合，并按标准予以全部拆除。引导退出矿山在明确停产日期的基础上，划定修复治理期限，与关闭取缔矿山同责推进。升级改造矿山企业签订升级改造承诺书，编制升级改造工作方案，限期完成设计、改造、验收等各项工作（明确关闭时间1个月，修复治理时间原则上到2025年底）。 
（二）新设采矿权出让 
1.申报年度出让计划。县政府核算退出产能，确定最优投放产能，在市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区块中确定拟设矿业权，报请市政府纳入年度出让计划。 
2.出让前期工作。市、县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开展拟设矿业权储量核实、矿山开发治理方案编制、可研、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出让条件确定等前期工作。 
3.组织公开出让登记。配合市级完成进行公开出让及审批登记相关工作。 
（三）整治矿山生态修复 
根据“谁破坏、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严格履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义务。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部门应督促升级改造、新设矿业权人科学编制矿山开发治理方案与矿山生态治理恢复设计，强化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监管，确保矿业权人义务履行到位。对义务履行不到位的矿业权人，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改正的或整改不到位的，按程序列入矿业权人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
督促关闭取缔矿山和引导退出矿山按照省级“6条标准”进行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地下开采矿山采空区、露天矿山边坡、排土场边坡等存在的安全隐患必须彻底进行治理。编制《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程设计（闭坑）》并组织专家评审，按照《工程设计》确定的生态修复任务和时间进行生态修复，自然资源部门、生态环境部门要积极督促指导矿山企业履行生态修复义务，保质保量完成生态修复任务。对未按时间要求完成的生态修复的矿山企业，要实行联合惩戒，对采取督促、约谈等措施仍拒不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的矿山企业，将由县政府委托第三方进行生态修复，所有费用由矿山企业承担。
五、整治提升工作责任落实
（一）组织领导
为确保整治提升工作取得实效，成立县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工作领导组，统筹领导全县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工作。领导组组长为县政府主要领导，常务副组长为分管规划和自然资源工作的副县长，副组长为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主持日常工作副局长、公安局分管负责人，成员为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应急管理、生态环境、行政审批、财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综合行政执法、税务、农业农村和水利、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文旅、供电，各有关镇政府等部门主要领导，领导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工作机制建立、组织协调、信息汇总、报告等日常工作，并对各部门工作进行督导。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兼任，办公室成员由领导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人组成。
（二）任务分工
县级包矿领导负责对各矿山企业进行政策宣传、思想引导、沟通协调、矛盾调处等有关事宜。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县非煤矿山企业行业管理工作，对县域内的矿山企业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对不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禁止采矿区域内的矿业权进行核查，强化超层越界监管，督促矿山企业履行修复治理义务，配合上级自然资源部门开展新设矿业权出让相关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全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工作，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非煤矿山依法提请县政府予以关闭；加强整治提升工作期间非煤矿山的安全生产检查；强化升级改造矿山和新设矿山安全生产监管，确保整治提升工作期间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市生态环境局黎城分局负责“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对矿山的生态修复、环境恢复治理基金提取进行监管，按照《山西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晋自然资规〔2024〕1号）要求，对发现问题的，提出限期整改措施，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移送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督促升级改造矿山和新设矿山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县行政审批局负责全县升级改造矿山和新设矿山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并依申请办理我县升级改造矿山和新设矿山的营业执照和关闭退出矿山营业执照的注销。农村公路涉路许可市县审批。
县财政局负责非煤矿山整治提升工作中相关经费保障。
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对全县新建项目逐级报送至省发展改革委办理核准手续，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将参与整治的国有企业资产作为重要监管内容，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对非煤矿产资源开采新技术、新项目推广等智慧矿山建设进行督促指导。
督促供电部门在停电决定主体单位牵头下，按照县政府确定的关闭取缔、引导退出企业名单、时限等要求彻底切断电源；并监督供电部门严禁为关闭、退出企业办理报装接电等业务。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非煤矿山井上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负责查处未办理使用登记、超期未检等违法行为。
县税务局要加强税费政策辅导，强化非煤矿山企业整治提升过程中各环节税收风险监控，做好各项税费征收及相应服务管理工作。
县公安局负责丛县矿山民爆物品的公共安全管理，及时依法处置关闭矿山剩余民爆物品；对整治提升工作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予以打击。
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负责非煤矿山新建、改扩建项目取水许可、泉域水资源影响评价、洪水影响评价、水土保持的监管与技术指导服务。
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全县非煤矿山企业人员、外包工队与上级法人单位社保缴纳核查，防止出现资质挂靠、人员不到场履职等问题。
县文旅局负责非煤矿山前期选址意见审查（含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控制地带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审核等文物保护相关工作。
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非煤矿山升级改造及新设矿业权涉路许可办理等工作。
县供电公司要按照县政府确定的关闭取缔、引导退出企业名单、时限等要求，在停电决定主体单位牵头下，配合执行停止供电措施，彻底切断生产用电电源；并严禁为关闭退出企业办理报装接电等业务。
各镇要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列入关闭取缔、引导退出名单的矿山按照关闭标准，实施彻底关闭；配合规划和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督促升级改造矿山按时、按要求完成升级改造；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拟新设矿山的现场勘查等前期工作。
（三）强化技术支撑
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为全县非煤矿山行业管理提供全面技术支撑。结合我县实际和工作需要，强化非煤矿山行业管理技术人员培养，技术服务机构选聘，夯实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工作基础。开展非煤矿山行业发展研究和矿业开发中的重大课题、重要技术的研究，为制定非煤矿山发展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提供技术服务；开展全县非煤矿山行业现状调查；开展非煤矿山建设重要技术论证；开展非煤矿山初步设计审查、项目开工及联合试运转审批、综合竣工验收、生产能力核定、智能化建设等行业管理全过程技术服务；做好非煤矿山安全相关工作。
（四）做好宣传引导
各相关部门要将此次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的政策、标准，关闭取缔、生态保护履行义务情况以及整治提升方案，及时向社会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宣传作用，大力宣传开展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工作的重要意义，凝聚社会共识，赢得全社会的支持和理解。及时宣传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的成功经验，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打好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攻坚战。
（五）健全制度加强督导
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要加强政策研究和督促检查，建立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整治提升工作中有关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每月向县整治提升工作领导组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展，领导组办公室及时汇总后，上报市整治提升领导组办公室。县整治提升工作领导组将不定时督导检查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督导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对纳入整治提升的矿山企业在停产停建期间实行电子封条管理，严防企业擅自生产、建设，严防整治提升矿山弄虚作假、超能力生产。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对整治提升后矿山企业的监管，巩固工作成果，提升矿产资源管理水平，促进全县矿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附件：黎城县非煤矿产资源整治提升“关闭取缔一批”、“引导退出一批”、“升级改造一批”、“合理新设一批”矿山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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